高阳县教育和体育局2023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安排

[bookmark: _GoBack]为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和《保定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3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的通知》，确保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平稳、有序进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现就做好我县2023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安排如下：
一、招生对象
小学阶段：年满6周岁（即2017年8月31日前出生，含2017年8月31日出生）未入学的高阳县户籍适龄儿童、持有高阳县有效期内居住证的随迁子女。
初中阶段：高阳县户籍、持有高阳县有效期内居住证的应届小学毕业生。
二、招生原则
1.坚持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原则，统一招生入学管理。
2.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原则，确保适龄儿童少年依法接受义务教育。
3.坚持规范招生工作流程原则，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确保招生入学工作平稳有序。
三、招生办法
公办、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采取网上统一管理、统一报名的形式，实行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的办法。建立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信息化平台，将招生入学政策、入学条件、招生流程、时间节点、划片范围、录取情况、咨询电话等通过招生入学平台向社会公布。当各校符合条件的报名人数超出招生计划数时，一律采取摇号或抽签的方式确定入学资格，摇号或抽签全部通过统一的招生平台操作。
四、时间安排：
6月25日县教体局审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简章，7月10日通过高阳县教体局、学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发布招生信息，7月20-27日学生家长通过网上招生平台报名，7月28日开始审核。
2023年7月27日24时，报名系统将自动关闭，学生信息不能再进行填报、修改，只能查询。如学生未在报名系统中填报，将影响学生入学。
五、学校招生计划及片区划分
建立健全义务教育阶段常住人口学龄儿童摸底调查制度,加强生源分布情况分析，按照“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的要求，充分考虑适龄儿童人数、学校分布和规模、行政区划、交通状况等因素，科学划定学校招生片区范围。
（一）小学一年级招生计划及片区
1.金鑫小学：计划招收270人。北关村以及三利大街-正阳路-商贸大街-平安路围成的方形区域。如片区内符合条件的报名人数超出招生计划数，则采取摇号录取，未录取的学生就近划分到西街小学就读，经北关社区居委会确认的具有北关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参与摇号，直接录取。如片区内学生全部录取后仍有空余学位，可在全县范围内招生，报名人数如超出招生计划数，采取摇号的方式录取。
2.西街小学：计划招收630人，其中北校区450人，南校区（老西街小学）180人。从高安路与正阳路交叉路口沿正阳路西行至商贸大街南行至朝阳路西行至北大街——南大街——南关街一线以西，从县城三利大街南端北行至朝阳路西行至建新大街北行至迎宾路西行至锦华街北行至正阳路西行至与宏润大街交叉路口一线以北以东的县城区域（不包括金鑫小学招生片区）。南北校区以朝阳路为界，朝阳路以北为北校区招生片区，朝阳路以南为南校区招生片区。
3.东街小学：计划招收180人。从高安路与正阳路交叉路口沿正阳路西行至商贸大街南行至朝阳路西行至北大街——南大街——南关街一线以东的县城区域（不包括北圈头和岳佐小学的招生范围）。另东田果庄村属东街小学招生范围。
4.建新小学：计划招收180人。县城三利大街-朝阳路-建新大街-向阳路围成的方形区域。
5.宏润小学: 计划招收360人。从县城三利大街南端北行至向阳路西行至建新大街北行至迎宾路西行至锦华街北行至正阳路西行至与宏润大街交叉路口一线以南以西的县城区域。另野王村、史家佐村也属宏润小学招生范围。
6.宏利佳小学：计划招生90人。可在全县范围内招生。如符合条件的报名人数超出招生计划数，则采取摇号的方式录取。
7.集英小学：计划招生225人。招生片区为西庞口村及庞口农机市场。如有空余学位，可在全县范围内招生。符合条件的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则采取摇号的方式录取，未摇中的学生回户籍地就近入学。
8.其他乡镇小学按照往年招生片区进行招生。
（二）初中七年级招生计划及片区
1.三利中学：计划招收1000人。招收东街小学招生片区、西街小学招生片区、金鑫小学招生片区和城关四校招生片区（西庄小学、北圈头小学、岳家佐小学、西田小学）学生，如有剩余学位可在全县范围内招生。
2.宏润中学：计划招收600人。招收宏润小学招生片区、建新小学招生片区、邢南镇四村（斗洼、赵官佐、季朗、邢南）户籍学生。
3.宏利佳初中部：计划招收508人。具有宏利佳小学部六年级学籍的毕业生426人直升初中部，剩余学位可在全县范围内招生，如符合条件的报名人数超出招生计划数，则采取摇号的方式录取。
4.集英中学：计划招收600人。招收庞口镇、西演镇、小王果庄镇范围内学生，如符合条件的报名人数超出招生计划数，则采取摇号的方式录取，经西庞口村委会确认的具有西庞口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参与摇号，直接录取。
5.庞口中学、旧城中学：庞口中学计划招生320人，旧城中学计划招生100人。两校按去年片区在庞口镇进行招生，可招收西演镇、小王果庄镇范围内学生。
6.庞家佐中学、李果庄中学、蒲口中学、晋庄中学、布里中学：按照本乡镇片区招生。
六、报名资格
学校招生范围内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需提供户口簿、房产证。县教体局指导义务教育学校负责对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材料进行核实，必要时可入户调查。
(一)学校招生范围内的适龄儿童、少年，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招生平台申请入学，经审核合格后安排入学。
1.适龄儿童、少年户籍与其父母(法定监护人)的户籍和《房屋所有权证》(规划用途须为住宅)相一致，享受划片招生、就近入学政策。
2.适龄儿童、少年随父母在祖父母处(至少父母一方同在户口簿)或外祖父母处 (至少父母一方同在户口簿) 落户，其户籍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房屋所有权证》(规划用途须为住宅)相一致且常年同住，参照划片招生、就近入学政策执行。
(二)学校招生范围内的适龄儿童、少年具备以下条件，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招生平台申请入学，如学校当年招生有空余学位，经审核合格后可以安排到片区内学校入学。
1.适龄儿童、少年和其父母(法定监护人)仅具有学校招生范围内户籍。
2.本县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和其父母(法定监护人)仅具有片区学校招生范围内《房屋所有权证》(规划用途须为住宅)。
3.一套房产落户多个家庭的,片区学校仅提供一个学位，由本家庭指定一名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三)学校招生范围内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具备以下条件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招生平台申请入学，如学校当年招生有空余学位，经审核合格后可以安排到片区内学校入学。
适龄儿童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外来务工人员)同时具有：1.高阳县公安部门出具的居住证（不包括居住登记凭证）或片区内《房屋所有权证》(规划用途须为住宅)；2.法定监护人与所在单位的劳动协议(劳动用工合同书)或经商证明(营业执照)等。
(四)适龄儿童、少年不符合上述条件的，由户籍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
申请在片区学校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法定监护人),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如实申报入学材料。对于弄虚作假、伪造证明证件材料的，一经查实，取消入学资格并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七、录取规则
学生录取顺序与网上报名的先后顺序无关。城区公办中小学在划定片区内，按有户有房(第一类)、有户无房(第二类)、有房无户、随迁子女（第三类）的生源顺序进行依次录取。个别学校由于生源增长导致学位不足，不能完全容纳本校片区范围内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的，第三类学生通过摇号或抽签的方式录取，未被录取的学生由县教体局按照相对就近的原则统筹安排到其他公办学校就读。所有需摇号录取的学校在第一次摇号后，因家长未及时确认、放弃名额等原因空余出的学位，将在未摇中的学生中进行二次摇号，直至招满为止。
八、补充说明
(一)教育、公安和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建立招生资格联审机制，统筹做好县直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资格联审工作。公安部门主要负责学生存疑户籍、有疑义户籍、居住证办理情况的核查工作。自然资源规划部门主要负责房产信息的核实工作，确保招生工作顺利进行。
(二)符合优抚条件的烈士子女、现役军人子女、公安英烈、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对象，在同等条件下给予照顾。经相关部门审核后，学校依据县教体局通知办理入学手续。
(三)所有证明材料（如户口簿、房屋所有权证、居住证等）截止日期为学校报名日期之前。
(四)本通知未涉及到的特殊情况由学校初审后报县教体局审定。
(五)各校在招生前依据此通知制定招生计划及招生简章并上报教体局基础教育股。
如有异议可咨询县教体局基础教育股，电话：6656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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